体育管理员承揽协议

甲方：
负责人：
住址：
乙方：                    身份证号：

住址：
　　甲、乙双方系平等民事主体，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经双方平等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就乙方承揽甲方管理的                          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体育场管理服务内容

1.体育场馆开关门及馆场使用登记管理；

2.体育场内设施设备、运动器材等财产巡视检查；

3.闭馆垃圾检查及处理。
二、协议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和义务

　　（1）有权对乙方下达体育场管理服务的要求、质量；
（2）有权对乙方提供服务进行考核和验收；

（3）在乙方顺利完成承揽工作的前提下，甲方应向乙方足额支付承揽费用。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的体育场管理服务标准提供服务；
（2）乙方应根据体育场管理服务的实际需求和甲方要求进行合理的工作安排，提供服务；

（3）如体育场管理服务不符合甲方要求，乙方应按照要求整改；

（4）乙方确保完成承揽服务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安排提供服务的时间，独立完成承揽工作；乙方不遵守甲方员工的作息时间、劳动管理规章制度；
（5）爱护室内各项设施。注意节约水电、清洁用品，爱护室内各种用具，因乙方的失误造成的损坏，乙方负责赔偿；

（6）若乙方因病或者其他事情不能提供体育场管理服务时，由乙方自行安排其他能胜任体育场管理服务的人员负责完成相应服务，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
（7）若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完成承揽工作，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实施乙方承揽服务，甲方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有权从乙方的承揽费用中扣除；
（8）乙方应保守甲方或学校各项商业秘密或学生、教职工个人隐私，不得将有关资料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如发生该类事件，由乙方赔偿由此给甲方或学校或学生、教职工造成的损失。
四、本承揽协议实行包干价，每月   元，乙方完成承揽服务后甲方按照约定结算并支付承揽费用。乙方在协议期间不能正常提供服务，甲方有权按照约定扣减承揽费用，具体标准为：              。承揽费用由甲方代扣代缴个税，或由乙方委托甲方代开发票，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五、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

1.本协议期满的；

2.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的；

3.乙方因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提供服务的；

4.乙方无故不提供服务的。
六、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为乙方购买商业保险，乙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的，乙方配合甲方向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

七、若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完成服务，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实施乙方约定范围内的服务，甲方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有权从乙方的承揽费用中扣除。

八、违约责任：

1.在协议有效期内，任意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随意终止履行协议。
2.因乙方提供服务达不到上述约定标准，甲方有权视情况扣减服务费用。
3.任何一方如终止协议必须提前两周书面通知对方。
4.终止协议前，甲、乙方须清点、交接浴室内文件资料。
5.任意一方因为违约而造成经济损失，必须给予赔偿，赔偿金额按损失程度计算。
九、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及时通知对方，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责。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或解除合同。
十、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它事项
1.甲乙双方应建立有效的沟通，相互配合，以确保该项工作不断改善。
　　2.协议期限届满，经甲方评估，如乙方无违约，服务符合合同约定的各项标准，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续约的权利。
3.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4.本协议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 方：　　                          乙 方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